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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宣布将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篮子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发表声明称，IMF执董会当天完
成了五年一度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
篮子审议，认为人民币符合“入篮”的所
有标准，同意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
子。自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将被认
定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并与美元、欧元、
日元和英镑一道构成SDR货币篮子。人
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
超过日元和英镑，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欧盟和欧元区三季度GDP 环
比分别增长 0.4%和 0.3%

12月8日，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
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欧盟三季度GDP
环比增长0.4%，同比上升1.9%；欧元区
三季度GDP环比增长0.3%，同比上升
1.6%。

联合国发布《2016 年世界经济
形势与展望》报告

12月11日，联合国发布《2016年世
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称，2015年全球
经济增长预计仅为2.4%，面对多种周期
性和结构性不利因素，未来两年世界经济
形势将出现改善，但幅度有限。预计2016
年和2017年世界经济将分别增长2.9%和
3.2%。报告指出，全球经济正面临五大不
利因素：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大宗
商品价格走低和贸易规模萎缩、汇率波
动性和资本流动性上升、投资和生产率
增长停滞、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活动之
间脱节。受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大量资本
外流，以及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加大等因
素影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增
速下降到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
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再次转移到

发达经济体。报告预测，发展中国家将在
2016年和2017年分别增长4.3%和4.8%；
其中，南亚将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预计2016年增长6.7%。主要发达经济体
中，2016年美国预计增长2.6%，欧盟增长
2%，日本增长1.3%。

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达成最终协议

12月12日，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
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成为《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第二份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该协定共29条,包括
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
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协
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
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
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
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
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
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从2023年开始，每
5年盘点一次全球行动总体进展，以帮助
各国提高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根据协定,各方
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将继续带头减排,
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
力建设支持,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预计《巴黎协定》将于2016年4月由
各国领导人正式签署。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批准中国成
为该行股东

12月14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表
声明宣布，正式批准中国成为该行股东。
声明称，在其业务覆盖地区，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与中国企业存在广阔合作空间，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理事会已通过接受中
国加入该行的决议，在履行相关法律程
序后，中国将正式成为该行成员。

G20 财政和央行副手会在海南
三亚举行

12月14日至15日，二十国集团（G20）
财政和央行副手会在海南三亚举行。这是
中国自12月1日接任2016年G20主席国
后主办的首次高级别会议。会议由财政部
副部长朱光耀和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共
同主持，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会议开
幕式并介绍了2016年G20财金渠道议题、
成果设想和工作计划。会议讨论并通过了
2016年G20财金渠道工作计划，并就当前
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框架，投资和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架构，
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合作，绿色金融
和气候资金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美联储宣布加息 25个基点

12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
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使目标区间升
至0.25%—0.5%。当前，美国经济温和复
苏，住房市场得到改善。美联储认为美国
2015年劳动力市场大幅改善，对通胀在
中期达到2%目标保持合理信心。加息后
货币政策仍保持宽松，以支持劳动力市
场进一步改善和通胀重回2%。

WTO ITA 扩围谈判顺利结束

12月17日，WTO《信息技术协定》
（ITA）扩大产品范围谈判在肯尼亚内罗毕
顺利结束，25个参加方联合发布《关于扩
大信息技术产品贸易的部长声明》。新协
定在1996年《信息技术协定》产品范围基
础上新增201项产品，包括信息通信技术
产品、半导体及其生产设备、视听产品、
医疗器械及仪器仪表等与当代科技发展
密切相关的产品。所有产品计划于2016年
7月1日起实施降税，绝大多数产品将在
3—5年后最终取消关税，并在最惠国待遇
的基础上对全体WTO成员适用。

（财政部亚太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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